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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泰源監獄 113年度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壹、時   間：113年03月25日 下午14時00分 

貳、地   點：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監獄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外部視察小組出席人員： 

葉委員鳳娟      黃委員怡碧      呂委員學興       

卓委員育佐      簡委員志龍      洪委員惠蘭  

肆、泰源技能訓練所列席人員： 

秘  書：柴秘書健生    戒護科：林科長志堅    

伍、視察方向及方式 

一、 本季視察方向 

(一) 小組持續追蹤關於舍房通狀況(Mandela Rules第13條)，除先前實際訪談受刑人及在會議中

向機關提出詢問外，依監所前次提出關於通風設備開啟標準以「愛舍」走道溫度為標準，於

本季會議安排實際進入監獄「愛舍」，親身進入舍房感受通風情形。 

(二) 討論前季(112年度第3季)本小組所接獲受刑人之申訴案件。 

二、 本季視察方式分為三部份進行 

(一) 第一部分 (聽取獄方報告) 

【邀請泰源監獄戒護科進行業務報告】 

報告後小組提問  

(報告就聽取科室報告後，僅部分摘錄，完整內容可參泰源監獄逐字之會議記錄) 

黃委員怡碧： 

 關於臺中監獄辦理照顧服務員技能訓練班，貴監所派兩名受刑人參加訓練，是否有其他

受刑人想參加而無法參加?獄方如何選擇參加之資格? 

戒護科林科長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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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臺中監獄辦理照顧服務員技能訓練班之課程，監獄這邊會向受刑人宣傳，

受刑人可以報名，受刑人報名後，監獄這邊還是會做基本的篩選，因為照顧服務員

屬於需要勞力及耐心等屬性特質，會依照報名受刑人的條件做篩選。 

柴秘書健生： 

    監獄這邊的立場，也是希望受刑人習得一技之長，但因為主辦機關臺中監獄也

有名額限制，每個機關開放約 1 至 2 名員額，所以獄方這邊做初步篩選，將資源最

大化。 

黃委員怡碧： 

 監各場舍收容人作業課程量有無標準？若未達對作業分數是否有影響? 

戒護科林科長志堅： 

    受刑人作業部分會依照通常作業訴速度、方式制訂作業標準，若受刑人無法達

到依完成之程度核給作業分數。 

黃委員怡碧： 

 監所對於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班，訓練期間是否有勞作金，若無，是否有其他補助或鼓

勵方式提高參加意願?  

柴秘書健生： 

    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班訓練期間，師資、材料等相關費用均由係由專案補助，

目前尚無提供補助收容人勞作金或生活補助。 

決議或建議： 

1、 關於在監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班使其習得一技之長，是有助於為來復歸社會，但經這幾

次外部視察小組觀察，泰源監獄本身因地理位置、資源等問題，本身要開辦技能訓練課

程是有一定難度，承如前季報告，建議讓泰源監獄受刑人可報名其他監所之「證照職業

訓練班」，或許是對開辦監所只是增加學員，但對在泰源監獄之受刑人而言有莫大幫助，

有機會參加更多元之技能訓練，亦解決泰源本身資源不足問題，此提議供部會參考。 

2、 目前對於在監受刑人之勞作，訂有一定基礎作業量，並以此數量作為評定分數之參考，

惟該作業標準是否可一體適用全體受刑人，除受和緩處遇之受刑人外，其餘受刑人作業

標準是否有再細劃或檢討之可能，例如：作業量之計算標準是否合理、受刑人間因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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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不同，是否有合理差別對待，達到評分實質上平等之可能，都有再為檢討之空間。 

3、 監所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班固是為了習得一技之長，但依現行技能訓練班之開設為專案

規劃，其編列之款項未有勞作金或同性質作業金支付予受刑人，使受刑人生活原得倚賴

本已為數不多之勞作金都無法領取，拉低受刑人參與技能訓練之意願，此部分為制度性

為題，提報部會是否再制訂更周全之規定。 

(二) 第二部分 (實際走入舍房) 

視察內容：前次視察泰源監獄管制區域「忠一舍」及「明二舍」。本次接續視察泰源監獄管制

區域「愛舍」及「仁舍」，查看舍房通風狀況。 

視察方式：由小組至現場查看通風設備之設置及實際感受通風狀況。 

視察心得： 

1、 監獄關於舍房通風設備(抽風扇、排風扇、吊扇)開啟及關閉係依據監獄「愛舍」走廊之

溫度達 27 度為依據，其理由以愛舍是三棟舍房之中間棟，其通風情形未有左、右兩棟

好，故以其為標準。視察小組本次即實際走訪「愛舍」，視察時節為春季，親自體驗舍

房內之通風情形，了解受刑人之處遇狀況。 

2、 本小組進入泰源監所管制區，經過中央台後，到達「愛舍」進行視察。 

「仁舍」與「愛舍」分別位於中央走道左、右兩側之舍房，本次視察右側之「愛舍」。自

中央走道右轉進入「愛舍」走道，可見「愛舍」走道兩側為該舍之舍房，小組隨機抽查

其中一舍房進行觀察。房內坪數目視約 5-6坪，為長方形格局，為四人房，最底端牆面

之最上半部從上而下有目視約70至90公分高之窗戶，開窗方式與前次視察之「忠一舍」

相同，窗寬為左、右兩面牆之寬，於窗外設置有金屬隔柵。舍房內部有上、下舖雙層床

二張，分別右側靠牆擺置。舍房底端設有蹲式馬桶，為該房之盥洗及如廁之空間。 

觀察內部通風設備之設置，於舍房內之窗戶上，設有兩台抽風設備，於舍房天花板(即

走道上方)設置有旋轉風扇 1 台。戒護科人員表示，原本舍房內設置為一抽風扇及一排

風扇，因經受刑人反應排風扇未能實際感受到氣流流動，故為因應受刑人需求，將原有

之排風扇改為抽風扇，故目前舍房內有兩台抽風設備。視察當天為 3月底，氣溫部分適

宜，在舍房內在未開啟任何通風設備前尚未致悶熱。小組請獄方開啟設備感受通風情形，

管理員將抽風設備及排風設備輪流開啟，在開啟抽風設備時，有感受氣流流動。 

3、 離開「愛舍」後，小組要求對泰源監所技能訓練受刑人居住之「和舍」進行視察。 

「和舍」位處泰源監獄管制區較深入之位置，緊鄰監獄之技能訓練區，是為方便參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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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訓練之受刑人就近回舍房。小組到達「和舍」後，小組隨機抽查其中一舍房進行觀察。

房內坪數目視約 5-6坪，亦為長方形格局，四人房設計，開窗方式、上下舖擺設方式及

盥洗如廁空間，與上開「愛舍」相同。觀察內部通風設備之設置，於舍房內之窗戶上，

設有一台抽風設備、一台排風設備，於舍房天花板(即走道上方)設置有旋轉風扇 1台。

「和舍」舍房尚未如「愛舍」變更為兩台抽風設備，視察當天為 3 月底，氣溫部分適宜，

舍房內在未開啟任何通風設備前，因「和舍」屬獨立建物氣流流動較易，尚未感悶熱。 

小組請獄方開啟設備感受通風情形，管理員將抽風設備及排風設備輪流開啟，在開啟抽

風設備時，有感受氣流流動。 

經觀察「和舍」走道左、右兩側舍房，其中一面可能有西曬問題，是否在夏季造成舍房

內溫度上升，可再持續觀察。小組又沿「和舍」走道觀察其他舍房狀況，發現又部分舍

房牆壁似有漏水壁癌現象曾經獄方或舍房舍受刑人以貼片、粉刷等修補，然該漏水情形

是否因修補獲得解決、是否有達成效或對居住產生問題，可再行後續追蹤。 

(三) 第三部分 (小組會議) 

1、 關於泰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召集人即會議主席是否更換其他委員擔任? 

提案理由：外部視察小組由監所遴選各領域成員所組成，不同委員可以從不同面向切入

觀察監獄制度，提議召集人更換遴選其他委員擔任。 

討論決議：下季由葉鳳娟委員擔任本小組織召集人。 

2、 討論關於前一季所收到之申訴案件 

【申訴案件討論內容及處理方式參附件】 

3、 討論113年度第2季視察內容 

關於本次實地查訪「愛舍」走道及舍房，未發現有明顯悶熱情形，但是受限於停留時

間有限，恐查察無法全面及完整，小組建議是否可請泰源監獄紀錄「愛舍」走道每日晚

間9時之溫度，連續紀錄一個月，藉以了解受刑人就寢時間之溫度狀況。 

下季希望針對區間為「55 至 65 歲」及「65 歲以上」區間之受刑人就醫狀況為視察方

向，請監獄於下次會議前，提出上開年齡區間之受刑人名單，並載有罪名、刑期、殘刑、

就醫情形等事項，由小組抽選四位受刑人進行訪談。 

下季希望進入管制區觀察炊場、合作社之運作情況。 

邀請戒護科說明收容人扣款/待收款業務。 

邀請戒護科說明過去一年泰源監獄之違規處理狀況(包括違規事由)；並提出受刑人電

話接見相關規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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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季訪談收容人林O德、卓O鋒。 

三、 視察彙整 

(一) 關於本次就「受刑人參加技能訓練班」及「受刑人作業分數評定」之問題 

1、 建議讓泰源監獄受刑人可報名其他監所之「證照職業訓練班」，可增加技能訓練之多元，亦可

彌補泰源監獄本身開設技能訓練班所面臨之資源問題。 

本監回復辦理情形： 

目前臺中監獄辦理照顧服務員技能訓練班，均函文其他矯正機關報名參加，本監作

業科收到公文後，即簽會戒護科宣導收容人知悉，有意願者即可領表報名參加遴選

擇優參訓。 

2、 受刑人勞作之作業標準計算方式是否合理、依受刑人本身條件不同，是否可精細劃分合理差

別對待，應有再討論之可能。 

本監回復辦理情形： 

本監受刑人作業勞作金計算方式，均依據監獄行刑法相關規定辦理，惟建議依受刑

人本身條件不同，精細劃分合理差別對待，尚需評估法律是否有授權再行研議辦

理。 

3、 參與技能訓練班之受刑人是否比照發給勞作金或相類款項，提升參與技能訓練之意願。 

   本監回復辦理情形： 

遍觀監獄行刑法及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實施要點等相關

規定，尚未明訂參加技能訓練知受刑人比照發給勞作金等款項，本案將視技能訓練

經費運用情形，再行研議辦理。 

 

4、 建議是否放寬泰源監所本身辦理之技能訓練班篩選資格，採過程中淘汰方式，讓受刑人能多

接觸、了解訓練課程。 

本監回復辦理情形： 

本監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均依據法務部矯正屬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

實施要點第 3 點之規定辦理，收容人報名後，再擇優錄取參訓，除讓收容人能順利

習得一技之常外，也能讓經費發揮最大之效能。 

 

(二) 建議就舍房通風問題依上開建議進行定時測定，藉以了解舍房內溫度狀況。 

本監回復辦理情形： 

本監業已擬定舍房通風設備開啟紀錄表，責請愛舍執勤人員於 5月份依舍房溫度確實

填具通風設備開啟情形，並於第二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時，提供各委員參閱。 

(三) 依上開小組會議內容進行第二季之視察。 

本監配合辦理。 



 6 

四、本季會議記錄及陳情說明辦理情形陳如附件。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第四季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 

案由 建議事項 機關回復辦理情形 研商管考狀態 

關於泰源監獄面臨

開設「證照職業訓

練班」問題。 

泰源監所位處東部且位於偏鄉，要

獨自開設「證照職業訓練班」面臨本

身學員不足外，也需投入大量資源，

開辦難度相當高，過去曾經在監受

刑人反應，希望能提供更多元之職

業訓練，使有意願之受刑人可以選

擇有興趣之一技之長。 

矯正署是否可提供資源協助，試辦

使泰源監獄受刑人可報名其他監所

之「證照職業訓練班」，使泰源監獄

之受刑人有機會參加更多元之技能

訓練，可於試辦後定期檢討成效，再

評估長遠之可行性。 

目前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有開辦

照顧服務員技能訓練班，本監收到

公文後，即將報名資訊通知各場舍

收容人知悉，有意願參訓之收容人，

即可填具報名表，報名參訓。另外，

本監面材鋪貼班及裝潢木工班都有

函文至其他矯正機關報名參加技能

訓練，經篩檢核定參訓，並函文通知

該機關於一定期程內移入本監如期

開訓。 

解除追蹤 



案由 建議事項 機關回復辦理情形 研商管考狀態 

關於「勞作金」計算

問題。 

本小組過去每季訪談受刑人，皆會

增加詢問每月生活花費問題，發現

受刑人在監生活，仍有最低生活費

用之花銷需要，受刑人若從事非技

術性勞作(例如：摺蓮花)，勞作金尚

不足支應每月生活花費。在監受刑

人若屬孤獨廢疾且無家庭支援時，

勞作收入勢必不足維持生活開銷。

本小組受限於採樣之樣本數量，就

所觀察結果反映予矯正署參考，認

為現今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若勞作

金之計算，確實有不足維持受刑人

每月最低生活花費之情形，未能達

最低度人權保障時，該制度即應有

通案檢討之必要。 

本監受刑人勞作金計算方式，均依

據監獄行刑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解除追蹤 



案由 建議事項 機關回復辦理情形 研商管考狀態 

有關累進處遇計分

報請假釋相關規

範。 

關於接獲申訴案件中第三案關於

「累進處遇報請假釋之計分規則疑

義」一節，提請貴署釋疑。 

本監辦理受刑人假釋申請，均依據

監獄行刑法暨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等

相關規定辦理，針對是類案件，業請

各教輔小組教誨師加強輔導說明，

益促使安心服刑。 

解除追蹤 

 



編號 陳情文件所載日期 討論之會議日期 陳情方式 附件 
陳情/陳情

方式 
事由 處理方式 類型 

1 

2023/11/21 2024 第一季 書信  機關轉交 

1 . 不滿被陳情人向陳

情人借電視 

2. 不滿被陳情人無需

作業即有作業分數 

(From Yibee: 被陳情

人可能受和緩處遇)，

認為該工場並非病舍，

會影響其他收容人作業

與教化意願 

3. 擔心被陳情人服用

身心科藥物且又同房，

如果不借他恐生事端 

1. 由外部視察小組發文陳

情人，建議其直接向機關

反映。 2. 若陳情人同意

由外部視察小組代為反映

外部視察小組再代為反

映。 

與收容人

間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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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20 2024 第一季 書信  機關轉交 

陳情總務科人員未於劃

撥書籍應扣款期間按規

定扣款 

1. 鑑於外部視察小組運作

至今尚未邀請總務科報

告，建議於下一季視察小

組會議邀請總務科做業務

報告，說明收容人扣款/待

收款業務。 

2. 發文陳情人，說明外部

視察小組之處理方式與初

步結果。 

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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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日期 2024 第一季 書信 

已過效期

之身心障

礙證明影

本 

機關轉交 

1. 陳情人為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輕度)之收容

人。自陳有憂鬱症及躁

鬱症，已依醫師指示服

藥控制病情。 

2. 陳情人認為監方未

按和緩處遇規定，使其

得按志趣，參與作業。

質疑監方因陳情人為身

心障礙者，不允其參加

能學得技能之技訓班及

自營作業。 

1. 繼續納入外部視察小組

工作重點，建議技訓、作

業之報名、人選擇訂標準

與程序，都應有可供收容

人、外界檢驗的客觀標

準。 

2. 發文陳情人，說明外部

視察小組之處理方式與初

步結果。 

作業/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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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日期 2024 第一季 書信  機關轉交 

質疑泰源為何無法像台

東監獄、東城監獄許可

收容人方每月可申請一

次電話接見。 

1. 經葉鳳娟委員分別與台

東監獄和東成確認結果，

因台東地處偏遠，受刑人

可以在所方安排的特定時

間，每月申請電話接見一

次(這次需在工場主管統一

報名時事先登記)，若有特

殊情況(家人生病等)，則

可以增加書面申請電話接

見一次。 

2. 因泰源也是地處偏遠，

基於人道考量，建議於外

部視察小組報告建議泰源

可參考台東、東城之作

法，讓收容人能主動申請

電話接見。 

與外界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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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日期 2024 第一季 書信  機關轉交 

1. 陳情人自陳在 2024

年 2 月 5 日下午在 8 工

場遭另外 4 人收容人嗆

聲，但只有陳情人及其

他 2 位收容人遭安置於

隔離舍，認為處置不

公。 

2. 另於陳情書中提及

同一時間有人聚眾賭

博。 

1. 建議於後續外部視察小

組會議中，邀請戒護科說

明違規處理，並了解過去

一年泰源監獄之違規處理

狀況 (包括違規事由)。 

2. 發文陳情人，說明外部

視察小組之處理方式與初

步結果。 

違規處置

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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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1  3 工場 2024 第一季   

註明

2024/02/21  

3 工場/機

關轉交 

1. 陳情人自陳自 2020

年起，多次申請轉工場

精進學習，但一直因為

各種原因無法申請上技

訓班，即使還有名額也

都報不上，以致於無法

學習新技能考照，以及

累積假釋所需要之分

數。 

2. 也認為自己被管教

人員針對，無法順利轉

業至外役隊。 

3. 陳情人於 2024 年 2

月呈報假釋，但因無技

訓、農作專長，無法拿

取量表分數。 

1. 繼續納入外部視察小組

工作重點，建議技訓、作

業之報名、人選擇訂標準

與程序，都應有可供收容

人、外界檢驗的客觀標

準。 

2. 發文陳情人，說明外部

視察小組之處理方式與初

步結果。 

作業/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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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第一季    

1. 陳情人自陳同房舍

友多次違規 ，卻沒有

獲得機關適當處理，懷

疑機關受賄。 

2. 陳情人自陳有憂

鬱、癲癇等病症，無法

承受太大壓力，認為舍

友多次違規，應該改配

舍房。 

3. 本間陳情書是由複

寫紙轉謄。原件似是給

政風單位。 

1. 建議於後續外部視察小

組會議中，邀請戒護科說

明違規處理，並了解過去

一年泰源監獄之違規處理

狀況 (包括違規事由)。 

2. 發文陳情人，說明外部

視察小組之處理方式與初

步結果。 

違規處置

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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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第一季    

1. 陳情人認為合作社

扣除其影印之款項與實

際影印張數不符，要求

場舍主任與合作社主任

調查，但之後合作社主

任說無從查起。 

2. 陳情人要求調監視

器畫面查清事實，並要

求返還溢扣款項 186

元。 

因陳情/陳情人曾向外多次

陳情不同事項，建議於下

次外部視察會議取得其同

意後進行訪談。 

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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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2 2024 第一季 書信  

直接寄信至

泰源監獄著

名外部視察

小組為收件

人 

以信件要求與外部視察

小組當面訪並提供相關

資料。 

建議於下次外部視察會議

取得其同意後進行訪談。 
監獄管理 

 


